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

“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
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需写明

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4

对涉松木
加工、运
输和使用
单位的检

查

1.《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

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植物检疫人员进入车站、机场、

港口、仓库以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应穿着检疫制服和佩带检疫标志

。

    第五条第三款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派人参加当地的道路联合

检查站或者木材检查站。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林业部令第4号发布，国家林业令第26

号修改）第二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森检机构，由其

负责执行本地区的森检任务。

    第五条：森检人员在执行森检任务时有权行使下列职权：进入车站、机场、港

口、仓库和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放等场所，依照规定实施现场检疫

或者复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和进行疫情监测调查；依法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

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等措施；依法查阅、摘录或者

复制与森检工作有关的资料，收集证据。

    第六条：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包括：…木材、竹材、药材、果品、盆

景和其他林产品。

3.《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二十二条：森林植物检疫员经所属林业

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在执行任务时可以进入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

放场所，依法实施现场检疫或者复检，查验检疫证书并开展疫情调查；监督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

等措施：查阅、摘录或者复制与检疫工作有关的资料，收集证据。

4.《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卫生

等行政主管部门对外来物种进行监督检查，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进入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检查；询问被检查人，并要求其提供与外来物种有关的

证明材料或者其他资料；……。

5.《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林生发〔2018〕117号）第五条： ……。

加强社会化防治组织的监督和管理，规范防治市场，确保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开展防治工作。

    第十七条：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疫木粉碎物（削片）利用监管方案，实

行全过程监管，每季度向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监管情况。省、市级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开展督导检查。

    第十八条：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加强检疫执法，建立和完善检疫备案制度，

定期对辖区内涉木单位和个人开展检疫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采伐、运输、经营

、加工、利用、使用疫木及其制品行为。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在检疫检查过程中查获

的疫木及其制品，应当采取销毁方式依法就地处理。

“双随机”抽查1-2（家）

1、违规加工、经营和使用松木行
为；

2、疫区电缆盘、光缆盘和松木包
装材料；

3、《植物检疫证书》办理；
4、流通和使用松木及其产品的台

账及有关资料等。疫木处置

2025年4-10月 现场检查 每年1次
岳阳市君
山区自然
资源局

是（牵头部门：岳阳市君山区自然
资源局，配合部门：岳阳市君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

5

陆生野生
动植物经
营单位的
资质、品
种、数量
、场地的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

进行规范和监督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海关、铁路、道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利用、运输、携带、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国家建立由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的野生动物联合执

法工作协调机制。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相应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

违法事实涉嫌犯罪的,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具有侦查、调查职权的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野生动物保护犯罪案件过程中认为没有犯

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

及时将

案件移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

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

的部门,在履行本法规定的

职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与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进

行现场检查、调查;

(二)对野生动物进行检验、检测、抽样取证;

(三)查封、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销

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查封、扣押无合法来源证明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查封、扣押涉嫌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出售、加

工、运输猎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工具、设备或者财物。

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
单位

陆生野生动植物经营单位的资质
、品种、数量、场地的检查

2025年4-10月 现场检查 每年2次
岳阳市君
山区自然
资源局

是（牵头部门：林业局，配合单
位：岳阳市场监管局、岳阳市公安
局、岳阳市农业农村局、岳阳海关
、岳阳市委政法委、岳阳市委网信
办、岳阳市交通运输局、岳阳市邮
政管理局、）

“清风“行动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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